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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教
的
根
本
真
理

「
無
我
」

萬
金
川
主
講

編
緝
組
整
理

龍
樹
不
再
如
其
阿
昆
達
磨
的
前
輩
一
般
，
只
是
專
注
於
存
有
論
的
分
析
來
證
立
「
無
我
」
，

他
採
取
了
包
括
「
無
我
」
的
實
踐
面
在
內
的
其
他
方
式
來
講
論
「
無
我
」
'

從
而
一
掃
阿
昆
達
磨
學
究
式
的
繁
瑣
壘
，
風
，
乾
淨
俐
落
地
彰
顯
了
佛
陀
的
「
無
我
」
之
教
。

《
中
論
》
觀
法
品
|
|
|
龍
樹
對
佛
教
基
本
教
理
的
見
解

在
《
中
論
》
一
書
裡
，
第
十
八
品
固
定
相
當
特
殊
的
一
品
，
在
該
品
簡
短
的
十
二
首
偈
頌
裡
'
龍
樹
以
頗

為
罕
見
的
手
法
舖
陳
出
了
佛
陀
的
「
無
我
」
之
教
，
並
講
述
了
「
無
我
」
的
澈
見
與
流
轉
的
還
欄
，
由
是
而

交
待
了
「
見
真
實
而
得
解
脫
」
的
重
大
課
題
。
在
《
中
論
》
的
其
他
篇
章
裡
'
龍
樹
通
常
給
人
的
印
象
都
是



「
但
破
不
立
」
，
而
甚
少
談
及
他
個
人
的
哲
學
觀
點
，

裡
，
可
說
是
相
當
正
面
地
陳
述
了
他
對
佛
教
基
本
教
理
的
態
度
與
見
解
。

攔
阻
詰
口
問
第
十
八

若
我
是
五
陰

若
無
有
我
者

得
無
我
智
者

內
外
我
我
所

業
煩
惱
滅
故

諸
佛
或
說
我

諸
法
實
相
者

轟轟轟轟璽

一
切
實
非
實

自
知
不
隨
他

若
法
從
緣
生

不
一
亦
不
異

嘻吾

若
佛
不
出
世

即
為
生
滅

何
得
有
我
所

是
則
名
實
觀

盡
滅
無
有
故

名
之
為
解
脫

或
說
於
無
我

心
行
言
語
斷

亦
實
亦
非
實

L寂
滅
無
戲
論

不
即
不
異
困

不
常
亦
不
斷

佛
法
已
滅
盡

若
我
旦
卅
五
陰

滅
我
我
所
故

得
無
我
智
者

諸
受
即
為
減

業
煩
惱
非
實

諸
法
實
相
中

無
生
亦
無
減

非
實
非
非
實分

別

是
故
名
實
相

是
名
諸
世
尊

諸
辟
支
佛
智

瞎
闊
的
醋
例
翩
翩
翩
鑄
臨
躍
燦
撥
給
附
庸
飽
問
勸
餓
關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五
十
一
期
〕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九
月

w
v
O二
七

則
非
五
陰
相

名
得
無
我
智

是
人
為
希
有

受
滅
則
，
身
滅

入
空
戲
論
滅

無
我
無
非
我

寂
滅
如
涅
槃

是
名
諸
佛
法

是
則
名
實
相

不
斷
亦
不
常

教
化
甘
露
味

從
於
遠
離
生

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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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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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第
十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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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這
十
二
首
詩
頌
裡
'
龍
樹
討
論
了
佛
教
義
理
裡
的
一
些
重
大
問
題
，
此
中
第
一
到
第
四
頌
是
論
述
佛

教
的
根
本
真
理
|
|
『
「
無
我
」
，
而
第
五
、
七
、
九
頌
則
談
到
了
空
性
、
法
性
與
實
相
的
問
題
，
第
六
與
第
八
兩

頌
則
以
「
四
句
」
的
形
式
討
論
了
佛
陀
說
法
的
權
實
問
題
，
第
十
與
第
十
一
兩
頌
表
明
了
他
的
蜂
起
觀
，
而

第
十
二
頌
則
流
露
了
他
對
真
理
永
恆
性
的
肯
定
。

佛
教
論
述
的
核
心
|
|
「
無
我
」

從
阿
含
以
降
而
至
於
阿
昆
達
磨
時
代
，
「
無
我
」
的
問
題
都
是
佛
教
論
述
的
核
心
，
在
第
一
至
第
四
頌

裡
，
龍
樹
提
出
了
，
中
觀
學
派
相
當
獨
特
的
無
我
論
。
這
種
無
我
論
的
特
殊
之
處
何
在
?
這
便
需
要
比
對
一
下

從
阿
含
而
至
阿
昆
達
磨
時
代
的
無
我
論
，
在
了
解
了
他
們
無
我
論
的
形
態
之
後
，
我
們
就
可
以
清
楚
地
見
到

中
觀
學
派
無
我
論
的
特
色
。

〔
阿
會
經
l
!

還
過
五
蘊
消
解
自
我
〕

阿
含
經
裡
最
常
看
到
的
無
我
論
形
式
是
透
過
五
蘊
來
消
解
自
我
，
這
也
就
是
所
謂
「
五
蘊
無
我
說
」
，
在

這
種
說
法
之
下
，
認
為
人
的
存
在
是
由
五
種
成
素
所
構
成
的
，
而
所
謂
「
自
我
」
不
過
是
對
這
個
成
素
聚
合

體
的
一
種
稱
呼
罷
了
，
其
實
在
這
些
成
素
之
中
，
並
沒
有
任
何
一
個
夠
資
格
稱
得
上
是
具
有
「
常
、
一
、
自



在

」
之
義
的
「
自
我
于
色
蘊
若
是
「
自
我
」
，
則
「
自
我
」
當
該
不
會
令
，
自
身
罹
病
而
受
苦
，
但
事

實
上
，
包
會
哀
而
人
會
老

9

我
們
根
本
無
從
支
配
自
己
色
身
的
變
化

9

間
識
蘊
也
不
可
能
是
「
自
我
」
，
因
為

每
天
的
今

頭

起
」伏

之不
義定
口l

說唾
? 7叉

而目
闆 11且包、

福法
的費
品 7

λ 天
綿的

lé，(\、判

行暫

揮員
館接
'illl E三1

是笑

以幫
品問

是此
暗中
首(可

聽空
裡常
有昔 」可

用耳

吉普 之
常可

見言

的，

又
何
有
「

無
我
論
形
式
。

〔
阿
盟
路
邊
廳
佛
教l
i
E

值
七
十
五
法
中
無
「

L.勵

'-1 

到
了
阿
昆
達
磨
時
代
，
這
種
「
五
蘊
無
我
說
」
有
了
更
為
精
繳
的
發
展
，
他
們
對
「
存
在
」
(
法
)
展
開

，
而
建
立
了
所
謂
「
五
位
七
十
五
浩
」
的
存
在
範
疇
衰
，
像
原
初
的
色
聽
此
時

便
被
歸
為
色
法
一

一
種
成
素
，

一
來
9

由
色
法
而
無
為
法
的
五
大
範
疇
總
合
起
來

共
有
七
十
五
種
成
素
，
而
它
們
便
是
組
構
具
有
創
那
滅
性
的
世
間
萬
怯
的
基
本
成
素

9

雖
然
世
間
萬
法
是
如

幻
一
敵
的
假
名
有
，
但
是
這
些
基
本
成
素
卻
是
「
三
世
實
有

9

」
的
，
可
是
在
這
些
真
實
存
在
的

七
十
五
種
成
黨
裡

9

並
沒
有
「
自
我
」
這
個
名
日
，
由
於
「
自
我
」
在
存
在
範
疇
表
裡
被
剔
除
了
，
他
們
便

由
是
而
證
成
了
所
謂
的
「

L_ 

0 

從
阿
含
經
裡
常
見
的
五
蘊
無
我
說
而
到
五
位
七
十
五
法
的
無
聽
說

9

這
兩
種
形
式
的
無
我
說
都
有
一
個

嗶語

共
同
的
特
色
，

月--，

」
的
分
析
著
手
來
矗
立
「
無
我
」
。

開
間
關
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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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l--
在
阿
因
此
達
磨
佛
教
裡
9

當
他
們
把
所
有
存
在
的
事
物
加
以
分
析
之
後

9

「

」
便
被
區
分
為
「
勝
義

有
」
興
「
世
俗
有
」
兩
大
頸
，
七
十
五
個
常
一
不
變
而
具
有
自
性
的
基
本
成
素
乃
是
「

」
，
也
就
是
第

一
義
的
存
在
9

而
由
這
些
成
素
組
構
成
的
東
西
，
便
不
具
第
一
義
的
存
在
性
格
?
只
能
歸
為
「
世
俗
有
」
一

韻
。
因
此
，
所
謂
「
自
載
于
由
於
乃
是
色
心
等
要
素
聚
合
呵
成
的
存
在
，
所
以
這
個
聚
合
體
並
不
具
備
第
一

義
的
存
在
性

9

而
只
能
稱
為
「
世
俗
有
」

o

我
們
要
知
道
，
說
一
切
有
部
之
所
以
建
立
五
位
七
十
五
法
的
存
在
範
疇
表
，
其
主
要
目
的
並
不
是
基
於

存
有
論
上
的
興
趣
，
而
是
為
了
要
論
證
「
自
我
」
的
不
存
在
。
雖
然
在
表
面
上
他
們
達
到
了
「
諸
法
無
我
」
的

、
心
等
五
大
範
疇
的
七
十
五
種
「

常
被
稱
為
是
一
種
「
多
元
的
實
在
論
」

9

草
原
因
即
在
於
此
。

，
但
在
此
同
時
，

」
的
存
在
，
有
郁
的
哲
學
經

「
法
」
的
分
析
從
阿
含
以
來
便
已
經
開
始
著
手
了
，
及
至
阿
因
此
達
磨
佛
教
時
代
，

到
了
非
常
繁
瑣
的
地
步
，
那
已
不
是
一
般
人
能
夠
輕
易
進
入
的
了
，
它
已
經
成
為
了
一
套
極
其
繁
噴
的
經
院

，
而
只
有
優
秀
的
學
問
僧
才
能
夠
從
容
其
間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無
形
之
中

9

「
無
我
」

?
而
對
「

」
的
理
解
就
變
成
了
少
數
人
的
特
權
。

〔
龍
樹
i
l
I

「
一
切
法
草
」
影
顯
佛
陀
「

l-

'bJ 

隨
著
波
瀾
壯
闊
的
大
乘
運
動
的
展
開

9

般
若
經
所
標
榜
的
「
一
切
法
空
」
的
哲
學
，
還
漸
取
代
了
阿
岡
比



拿一
達
磨
式
的
諸
法
無
我
論
，
而
成
為
新
思
潮
風
起
雲
湧
的
法
幢
。
受
到
此
一
新
思
潮
洗
禮
的
龍
樹
，
一
方
面
便

以
「
一
切
法
空
」
的
經
教
為
中
心
，
而
結
合
了
佛
陀
的
緯
起
思
想
，
並
且
從
對
阿
昆
達
磨
教
學
裡
的
「
法
有
」

思
想
的
批
判
著
手
，
而
開
展
出
了
他
獨
樹
一
幟
的
「
蜂
起
性
空
」
的
哲
學
。
在
「
無
我
」
的
論
證
方
面
，
龍

樹
不
再
如
其
阿
昆
達
磨
的
前
輩
一
般
，
只
是
專
注
於
存
有
論
的
分
析
來
證
立
「
無
我
」
，
他
採
取
了
包
括
「
無

我
」
的
實
踐
面
在
內
的
其
他
方
式
來
講
論
「
無
我
」
，
從
而
一
掃
阿
昆
達
磨
學
究
式
的
繁
瑣
學
風
，
乾
淨
俐
落

地
彰
顯
了
佛
陀
的
「
無
我
」
之
敦
。

在
阿
含
經
裡
，
「
無
我
」
的
講
論
大
部
分
都
是
透
過
「
五
蘊
無
我
」
而
立
說
的
，
這
種
方
式
日
後
為
阿

昆
達
磨
論
者
所
發
揚
光
大
。
然
而
，
佛
陀
的
「
無
我
」
之
教
也
不
盡
然
都
是
採
取
這
種
理
論
上
的
分
解
路
數
，

有
時
在
「
無
我
」
的
實
踐
，
也
就
是
所
謂
「
無
我
行
」
的
方
面
，
佛
陀
也
有
一
些
深
具
散
發
性
的
說
法
在
經

中
不
斷
出
現
，
例
如
在
漢
譯
《
中
阿
合
經
》
裡
著
名
的
〈
有
賢
善
一
夜
偈
〉

•. 

慎
莫
念
過
去
，
亦
勿
願
未
來
;
過
去
事
已
滅
，
未
來
復
未
至
。
現
在
所
有
法
，
彼
亦
當
為
思
;
念
無
有

堅
強
，
慧
者
覺
如
是
。
若
學
聖
人
行
，
孰
知
愁
於
死
，
我
要
不
會
彼
，
大
苦
炎
患
終
。
如
是
行
精
勤
，

晝
夜
無
懈
怠
。

便
描
繪
出
了
「
無
我
行
」
的
具
體
景
象
，
若
能
了
悟
過
去
、
現
在
與
未
來
的
一
切
法
皆
不
可
得
，
而
時
時
精

進
，
便
能
解
脫
自
在
而
不
受
任
何
煩
惱
的
繫
縛
，
這
即
是
「
無
我
」
的
親
證
。

可
惜
後
繼
的
阿
昆
達
磨
論
者
，
往
往
輕
忽
了
這
些
含
有
深
意
的
佛
陀
話
語
，
未
能
就
此
而
深
入
世
尊
的

香
光
莊
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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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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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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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
民
國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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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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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月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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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而
但
在
析
法
上
用
功
。
然
而
龍
樹
卻
並
未
從
析
法
入
手
來
證
成
「

」
?
還
組

也「

L一

一「

L一

…叮

」
之
義
。

r'、
自創可

~ 

~可

、

.._ 
丸=-'

「
若
我
是
五
陰
，
我
即
為
生
滅
;

五
陰
，
則
非
五
陰
相
。
」
頌
文
裡
「

L一一

詞

的
梵
文
原
語
是
但
自
告

9

法
9

是
認
為
它
是
派
生
自
表
「

但
再
囡
囡
但
口

」
的
意
思
。

一「

9

缸
片H鼠
斜
臼



?
而
相
當
於
血
。
闊
的
意
思
，
所
以

(繪圖陳秋松)

面

譯
為
「

」
。
然
而
單
看
這
個
譯

名
?
我
們
是
很
難
在

9

窺
見
這
個
語

內

9

佛
曲
(
裡
對

這
個
近
似
靈
魂
的
概
念

9

目
正
味
叫
品了
諸
如
「
常

不

械
、
單

、
具
有
主
宰
或
支
配
的

L一

等
等
意
思
來
定
義
它
。

…「

」
之
教
就
是
不
承
認
在
人
的
個
體
生
命
之
中
?
有
著
這
一
類
具
有

也「

」
等
性
質
的
「
自
我
」

到
居
在
人
的
個
體
生
命
裡
有
沒
有
這
種
具
有
「
常
、
一
、
主
宰
」
之
義
的
「
自
我
」

自「

」
存
在

呢
?
在
同
合
經
裡

9

佛
陀
往
往
交
叉
地
運
用
了
「
依
國
持
騰
而
生
起
的
東
西
，
是
處
於
變
動
不
居
的
無
常
狀

喔醫

于
以
及
「
個
體
生
命
乃
是
五
蘊
和
合
而
成
的
聚
合
體
」
這
兩
種
觀
點
，
來
說
明
他
對
個
體
生
命
的
存
有
論

制
胸
織
錢
協
臨
脫
險
盼
盟
臨
-
b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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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礎
所
作
的
省
察
，
此
一
省
察
的
結
果
就
是
否
定
了
在
我
們
個
體
生
命
之
中
，
可
以
有
任
何
其
有
「
常
、
一

主
宰
」
之
義
的
東
西
存
在
。
在
第
一
頌
裡
，
龍
樹
並
沒
有
採
取
剝
蕉
式
的
分
析
手
法
，
來
進
行
個
體
生
命
存

有
論
基
礎
的
考
察
，
而
是
採
取
了
假
言
命
題
的
方
式
，
來
逼
使
那
些
主
張
「
自
我
」

(
g
B
B
)
乃
是
個
體
生

命
的
存
有
論
基
礎
的
對
論
者
，
陷
於
邏
輯
上
的
爾
難
。

〔
具
「
常
、
一
、
主
宰
」
之
義
的
「
我
」
不
可
能
存
在
〕

龍
樹
在
第
一
頌
裡
的
思
考
是
這
樣
子
的
:
「
自
我
」
這
個
概
念
，
是
以
「
常
、
一
、
主
宰
」
之
義
為
其

內
容
，
這
個
概
念
所
指
涉
的
存
在
，
在
體
性
上
與
個
體
生
命
之
間
有
何
關
係
?
龍
樹
以
為
其
間
的
關
係
不
外

乎
是
「
同
一
」
與
「
別
異
」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它
要
不
就
是
在
體
性
上
和
個
體
生
命
完
全
相
同

i
l

「
即
蘊
是

我
」
;
不
然
就
是
與
個
體
生
命
在
體
性
上
截
然
有
別
，
毫
無
相
同
之
處
|
|
「
離
蘊
有
我
」
。
接
著
龍
樹
便
以

兩
個
假
言
命
題
，
來
考
察
這
兩
種
可
能
性
。

首
先
是
假
定
二
者
具
有
同
一
的
關
係
，
然
而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「
自
我
」
便
應
當
與
個
體
生
命
(
亦
即
五

蘊
的
聚
合
體
)
具
有
相
同
的
體
性
，
可
是
這
個
由
五
蘊
複
合
而
成
的
個
體
生
命
，
在
體
性
上
是
處
於
無
常
的

狀
態
，
它
會
因
變
化
而
出
現
生
誠
的
現
象
，
因
此
除
非
論
敵
願
意
接
受
這
種
複
合
性
而
具
有
生
瀨
現
象
的
個

體
生
命
為
「
自
我
」
，
而
且
可
迫
使
表
示
論
敵
必
須
放
棄
「
自
我
是
恆
常
不
變
、
非
複
合
性
的
單
一
體
」
的
主
張
，

否
則
便
必
須
承
認
「
自
我
」
一
詞
所
指
涉
的
對
象
，
絕
對
不
可
能
是
五
蘊
複
合
而
成
的
個
體
生
命
。



拿一
既
然
「
自
我
」
一
詞
所
指
涉
的
對
象
與
五
蘊
複
合
而
成
的
個
體
生
命
，
在
存
有
論
上
絕
對
不
可
能
是
相

同
的
東
西
，
因
而
把
真
有
生
瀰
現
象
的
五
蘊
複
合
體
，
視
為
擁
有
「
常
、
一
、
主
宰
」
等
特
質
的
「
自
我
」
，

不
但
糊
塗
而
且
這
種
錯
誤
其
實
便
是
「
我
執
」
的
根
本
來
源
。
那
麼
，
如
果
說
「
自
我
」
在
體
性
上
是
與
五

蘊
複
合
體
截
然
不
同
的
「
存
在
于
如
此
一
來
，
它
自
然
就
不
會
具
有
生
滅
的
特
質
，
而
可
以
維
持
其
所
謂

「
常
、
一
、
主
宰
」
的
意
思
。

然
而
問
題
是
具
有
這
種
特
質
的
「
存
在
于
我
們
如
何
確
知
其
有
?
在
我
們
認
識
所
及
的
範
圍
裡
'
所
有

的
「
存
在
」
都
具
有
生
誠
變
化
的
特
質
，
而
「
自
我
」
由
於
具
有
所
謂
「
常
、
一
、
主
宰
」
等
等
的
性
質
，

但
這
些
性
質
卻
都
是
我
們
在
認
識
所
及
的
範
圍
裡
認
識
不
到
的
，
既
然
「
自
我
」
的
特
徵
屬
性
無
法
被
認
識

到
，
我
們
又
如
何
知
道
有
「
自
我
」
的
存
在
?
況
且
把
一
個
其
存
在
與
否
尚
在
未
定
之
天
的
東
西
，
當
成
是

一
個
可
以
左
右
現
實
個
體
生
命
的
支
配
者
，
並
且
還
認
為
它
是
恆
常
不
誠
的
，
這
種
想
法
就
好
比
科
幻
小
說

裡
的
智
慧
機
器
人
，
總
認
為
，
自
己
雙
親
健
在
，
只
是
找
不
到
他
們
而
已
。

第
二
頌
|
|
若
無
有
我
者

滅
我
我
所
故

何
得
有
我
所

名
得
無
我
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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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
隙
聲

1

r-、
-可

1....-

--; 

1....-

\_,/ 

龍
樹
在
第
一
聽
祖

9

便
是
如
此
乾
淨
俐
落
地
藉
由
邏
輯
上
的
兩
個
個
棚
中
一
一
口
命
暉
，
來
證
成
「
即
蘊
是
我
」
在

接
著
在
第
二

存
有
論
上
的
不
可
能
性
，
以
及
「
離
蘊
有
我
」
在
認
識
論
上
的
不
可
知
性
。

論
敵
可
能
會
藉
由
「

所

「
我
」
的
中
仔

在
，
這
也
就
是
說
如
果
由
五
蘊

複
合
而
成
的
個
體
生
命
是
存
在

的
，
而
它
即
是
「
我
所
」

(
亦
即

自

所

有
)
，

應
當
有
個
主
人
，
而
這
個

主
人
即
是
「
自
我
」

o

針
對
論
敵
這
種
論
證

9

---, 

(
繪
圖
。
陳
秋
松
)



L一

2
日
我
」
是
存
在

」
的
情
況
下
，
又
何
來
「

---, 

」
的
存
在
呢
?

的
9

那
麼
我
們
又
將
如
何
知
道
它
能
夠
擁
有
些
什
麼
呢
?

于
經
常
以
否
定
如
下
的
這
些
命
題
來
進
行
著

.. 

「
以
識
為
我
9

色
、
受
、

向「

想
、
行
為
我
所

-
P

以
色

，
覺
、
想
、
行
、
識
為
我
所
。
」
此
中
，

…「

」
即
是
指
「

東
西
?

「
可
被
我
來
支
配
的
東
西
?
見
山
中
有
體
而
推
知
山
中
有
火
，
這
種
比
量
之
知
是
建
立
在
「
有

此
處
有
煙
」
的
現
且
一
皇
之
知
上
的
，
因
此
由
「

」
的
存
在
而
推
知
有
「

L一

臨
「
我
」
的
存
在
，
並
見
及
「
它
之
所
有
」
的
現
量
之
知
上
的
，
但
是
何
曾
有
人
有
溫
如
此
的
現
量
經
驗
呢
?

r-、

「
聽
」

~可

的

，
而
證
個
時
「

1由一

、-1

第
二
詩
頌
的
後
半
:
「
滅
我
我
所
故

9

名
得
無
我
智
」

p

鳩
摩
羅
什
所
譯
的
這
後
半
詩
頓
以
及
接
下
來
的

二
詩
頓
與
梵
文
原
典
之
間
?
在
意
思
上
有
相
當
的
出
入
。
「
滅
我
我
所
故
，
名
得
無
我
智
」

9

從
字
面
的
意

恩
來
看
，
是
說
當
觀
行
者
悟
入
「

---, 

」
不
可
得
峙
，
「
無
我
知
日
」
便
即
時
生
起
，
而
第

L_ 

的
前
半
.. 

「
得
無
我
智
者
，
是
刑
名
實
觀
」

9

則
表
示
「
無
我
智
」
乃
是
觀
照
實
帽
的
智
鑫
?
若
能
徹
悟
「

L一

與
「
我
所
」

9

便
可
證
得
「
無
我
知
日
」
而
觀
見
實
相
。
此
外
雪
在
第
三
詩
頌
的
接
半
:
「
得
無
我
智

者
，
是
人
為
希
有
」
?
若
依
嘆
地
的
註
釋
傳
統
來
看
，
也
是
說
能
夠
得
到
這
種
觀
照
實
相
的
無
我
智
慧
，
這
種

喝F

人
其
實
並
不
多
見
。

盼
圳
闖
關
問
附
關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五
十
一
期
〕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九
月

V
O
三
七



? 

-----, 

L一

與
巴
門
冒
血
自
但

這
兩
個
語
詞
而
來
。
這
兩
個
梵
文
語
詞
在
形
構
上

9

都
附
加
了
表
示
「

」
之
意
的
否
定
性

詞
一
盟
巨
片
，
而
且
『
臼
昌

「
作
者
」
之
意
的

伊
們
叫
門
拉

「
表
現
出
我
的
姿
態
」

9

亦
即
「

L一

-----, 

自
自
冒
血
屆
時
目
的
語
形
出
現
)
。
從
對
應

的
藏
文
譯
本
來
看

9

批
中
9

「
我
所
執
行

因
此
，

L一

。
門
對
自
囡
囡
叫
固
自
)
這

'-/ 

-----, 

9

所
欲
表
達
的
意
思
是
不

。
嚴
格
說
來
，
「

「
我
所
」
這
一

，
而
「
我
執
」
與
「

這

。
這
也
就
是
說
9

9

而
後
者
則
屬
於
意
識
層

，
什
公
把
「

L_ 

一「

L一

L_ 

9 

「
智
」
之
一

的
使
用
，
多
少
表
示
出
了
譯
者
本
人
意
識
到
了
此
間
的
分
際
。

「
我
」

一---，

」
'
以
及
「

」
血
之
我
所
執
」
這
兩
對
概

A
芯
，

。
由
於

可
自
我
」
存
在
，
「

」
方
才
可
有
其
立
基
之
處
，
這
好
比
在
看
到
一
條
牛
時

9

我
們
腦
海
便
浮
現
出

一
條
牛
的
形
象
，
這
形
象
的
出
現
是
基
於
外
國
真
實
有
一
條
牛
存
在
。
「

」
是
屬
於
意
識
層
面
上



的
東
西
，
這
個
意
識
層
面
上
的
東
西
應
當
在
存
在
界
擇
有
個
「
存
在
」

一「

「9日

L_ 

?
那
磨
我
們
的
「

所
以
從
第
一

9

龍
樹
透
過
邏
輯
手
法
對
「

」
展
闖
了
存
有

」
並
不
存
在
;

一-，

一
旦
我
們
澈
見
「

----, 

----, 

L一

L一

----, 

」
血
(
「
我
所
」
的
執
取
，

而
?
龍
樹
在
第
三

一
旦
心
中
，
存
有
此
念
，

自「

」
阻
(

叮叮

」
的
狀
態
，

」
的
軍
臼
之
中
。

----, 

一「

二
鑽
i
l
i

〔
離
開
「

」
?
z

〕

1-

、
~可

自呵呵

@ 

鳩
摩
牌
服
什
對
第
一
一

@
「
得
無
我
智
者
，
是
則
名
實
觀
;
得
無
我
智
者
，
是
人
為
希
有

o

」

如
剛
腳
叫
阿

香
光
莊
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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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十
一
期
〕
民
國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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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們
若
是
從
字
面
上
來
看
這
首
漢
譯

的
詩
頌
，
則
可
以
有
如
下
的
詮

(
繪
圖
﹒
陳
秋
松
)

釋
:
一
日
一
觀
行
者
在
意
識

上
離
開
了
「
我
執
」
與

「
我
所
執
」
，
在
此
當
下
，

「
無
我
智
」
(
般
若
)
使
自

意
識
主
體
油
然
而
生
，
而
觀

見
諸
法
實
相
，
亦
即
主
體
上

般
若
朗
現
的
同
時
，
諸
法
實
相
便
當
下

朗
現
，
但
是
能
夠
這
樣
證
得
無
我
智
的
人
，
在
世
間
裡
是

極
其
少
有
的
。
「
是
人
為
希
有
」
'
吉
藏
與
印
順
法
師
都
認
為
這
句
話
乃

是
論
主
對
「
得
無
我
智
者
」
的
一
種
讀
嘆
之
辭
，
其
實
從
梵
文
原
詩
頌
的
語
脈
來
看
，
這
句
話
是
論
主
用
來

斥
責
那
些
仍
未
根
除
「
我
見
」
而
試
圖
建
立
解
脫
主
體
的
人
。

在
第
二
詩
頌
的
後
半
裡
'
龍
樹
說
:
由
於
「
我
」
與
「
我
所
」
在
存
有
論
的
基
礎
上
無
其
立
身
之
地
而

被
創
除
，
故
而
觀
行
者
在
意
識
上
便
擺
脫
了
「
我
執
」
與
「
我
所
執
」
。
然
而
，
根
深
蒂
固
的
「
微
細
我
執
」
'

又
豈
是
如
此
輕
易
便
可
以
社
除
殆
盡
，
因
此
龍
樹
在
第
三
詩
頌
裡
便
預
想
著
或
許
有
人
會
認
為
:
不
論
是
離



開
了
「

「
我
所
執
?
這
個
意
識
狀
態
總
該
有
其
繫
屬
之
處
，
否
則
由
誰
來
澈
見
「

」
?
這
種

L一

基
礎
主
義
的
走
向
，
其
實
正
是
我
們
根
本
無
冊
的
所
在
之
處
，
《
金
剛
經
》

「
應
無
所
住
而
生
其
心
」
9

而
《
維
摩
經
》
也
說
「

一
切
法
?
這
都
是
在
「

」
的
立
場
上
來
阻
斷
基
礎
主
義
的

走
向
，
從
而
不
讓
根
本
無
明
有
其
任
何
可
乘
之
機
。

〔
解
講
一
切
體
立
主
體
的
意
向
前
澈
見
無
戰
〕

深
受
般
若
經
洗
禮
的
龍
樹
當
然
熟
知
其
中
道
理
，
所
以
在
第
三
詩
頌
裡
便
說
:
在
意
識
上
擺
脫
了
「
我

」
的
觀
行
者
將
一
無
所
見
(
白
血
芷
身
注
冊
)
，
認
為
見
到
自
身
擺
脫
了
「
我
執
」
與
「
我
所

執
」
阻
(
「

執
」
的
觀
行
者
，
其
實
他
並
沒
有
徹
底
瓦
解
掉
「

」
9

也
就
是
說
他
並
沒
有
真
正
澈
見
「
無
我
」

o

如
果
我
們
在
研
讀
鳩
摩
羅
付
的
譯
本
之
際

9

能
夠
拿
其
他
譯
自
梵
文
」
蹦
蹦
文
的
譯
本
來
加
以
對
讀
，
便

可
以
發
現
鳩
摩
羅
什
此
處
的
譯
文
是
有
些
問
題
的

9

然
而
古
藏
與
印
順
法
師
也
在
什
公
這
樣
子
的
譯
文
之
下

9

作
出
了
一
套
相
當
特
殊
的
詮
釋

9

雖
然
他
們
的
一
些
解
釋
多
少
有
點
望
文
生
義
之
蟻
，
但
是
他
們
的
詮
釋
墓

本
上
並
沒
有
違
背
中
觀
的
義
理
，
這
裡
我
們
先
無
須
爭
論
那
一
種
解
釋
才
符
合
龍
樹
頭
文
的
正
義
，
而
不
妨

去
留
意
那
一
種
詮
釋
更
有
其
祖
蓋
性
，
或
更
能
深
化
龍
樹
的
思
想
。
其
實
我
們
在
研
讀
《
中
觀
論
頌
》

的
著
作
時
，
往
往
會
面
對
各
種
不
同
的
詮
釋
系
統
，
此
時
我
們
所
要
留
意
的
，
並
不
是
這
些
詮
釋
系
統
之
間

咱每

或
直
(
或
假
的
問
題
(
其
實
這
根
本
就
是
一
個
骰
問
題
)
，
而
是
這
些
詮
釋
系
統
是
在
何
種
處
境
之
下
被
作
出
來

關
間
臨
睡
勵
闢
翩
翩
翩
翩
颺
路
醫
翩
翩
翩
隨
闖
關
倒
劉
翩
翩
勵
關
閥
割
獨
叫

1
1

香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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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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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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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這
個
問
題
才
是
值
得
我
們
多
加
關
心
的
問
題
。

在
第
三
詩
頓
裡
?
我
們
見
到
了
龍
樹
心
目
中
所
謂
的
「
澈
見
無
我
」
之
義
，
那
是
做
區
的
根
除
尋
覓
主

體
的
意
圈
，
是
主
客
或
能
所
對
列
格
局
的
消
醋
。
古
藏
在
他
的
《
中
觀
論
疏
》
裡

9

便
認
為
唯
有
悟
得
無
能

觀
之
人
與
所
觀
之
法
，
這
種
唔
入
才
是
真
正
的
悟
入
。
雖
然
在
鳩
摩
羅
什
的
譯
文
裡

9

我
們
難
以
見
出
吉
藏

所
表
達
的
這
層
意
思

9

但
他
所
掌
握
到
這
層
意
思
，
的
然
相
當
適
切
地
表
出
了
是
此
中
的
義
理
。

r-I 
-可

」一

\,d 

第
四
頌
:
「
內
外
我
我
所
，
減
盡
無
有
故
，
諸
受
即
為
滅
，
受
減
則
身
滅
」
'

----, 

」
9

堂
(

實
並
不
是
「
受
、
想
、

、
識
」
裡
的
「
受
」
9

而
是
「

L一

取
，
取
他
略
有
」
的
「
取
」
9

亦
即
心
理
層
面
上
「

(
對
感
宮
欲
望
的
執
著
)
、
見
取
(
對
錯
誤
見
解
的
執
著
)
、

」
的
意
思
，
這
類
執
著
在
阿
凹
陷
達
磨
時
代
便
被
頓
分
為

四
種

/晶\

----, 

」
的
執
著
)
、

戒
禁
取
(
對
不
當
戒
律
的
執
著
)
，
而
這
回
者
之
中
最
為
根
本
的
是
「
我
語
取
」

9

亦
即
對
「
自
我
」
的
執
著
。



拿一
頌
文
裡
的
「
受
」
應
該
是
指
「
我
語
取
」
來
說
的
(
什
公
「
諸
受
」
之
譯
，
可
有
兩
解

•. 

其
一
為
統
稱

這
四
種
執
著
，
其
二
是
「
諸
」
字
但
為
用
來
補
足
五
言
之
旬
的
襯
字
。
就
梵
文
原
詩
頌
來
說
，
後
者
的
可
能

性
是
比
較
大
的
，
因
為
原
詩
頌
裡
的
「
受
」
用
的
是
單
數
形
)
，
從
第
一
詩
頌
而
至
第
二
詩
頌
，
龍
樹
不
斷
地

從
存
有
論
與
認
識
論
的
觀
點
來
論
說
「
我
」
與
「
我
所
」
的
不
可
得
，
並
且
在
第
三
詩
頌
裡
更
從
意
識
哲
學

的
層
面
，
來
破
除
我
們
對
那
種
絕
對
主
體
性
的
執
著
，
這
些
線
索
都
可
以
讓
我
們
見
出
，
前
三
詩
頌
對
「
我
」

與
「
我
所
」
以
及
「
我
執
」
與
「
我
所
執
」
的
批
判
，
其
實
都
是
為
了
指
出
我
們
根
源
性
的
執
著
，
而
唯
有

這
根
源
性
的
執
著
被
消
除
，
我
們
方
可
澈
見
「
無
我
」
而
得
解
脫
，
這
便
是
第
四
詩
頌
的
主
題
。

〔
受
漏
則
身
漏
，
由
澈
見
「
無
我
」
而
得
解
脫
〕

「
內
外
我
我
所
，
滅
盡
無
有
故
」
'
外
在
的
「
我
」
與
「
我
所
」
是
存
有
論
意
義
的
「
我
」
與
「
我
所
」
'

而
內
在
的
「
我
」
與
「
我
所
」
是
指
意
識
哲
學
上
的
「
我
執
」
與
「
我
所
執
行
由
於
對
一
切
色
心
諸
法
皆
不

愛
著
前
執
為
「
我
」
或
「
我
所
」
'
則
「
我
語
取
」
便
不
會
生
起
。

至
於
「
受
減
則
身
滅
」
一
旬
，
是
指
隨
著
意
識
上
根
本
執
著
的
消
失
，
則
生
命
將
不
會
再
受
輪
迴
之
苦

而
獲
得
解
脫
。
因
此
，
這
一
詩
頌
也
可
以
看
成
是
逆
觀
十
二
支
緯
生
的
簡
明
版
，
亦
即
由
斷
貪
愛
而
斷
執
取
，

由
斷
執
取
而
斷
後
有
或
再
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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